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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據遺失該怎麼辦？（上）：先辦理⽌付通知

⽂:⿈于⽟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消費‧借還錢‧契約 ‧ 2022-12-20

本⽂

依票據法的規定，票據上權利的⾏使，與票據的占有，有不可分離的關係[1]，也就是說必須票據在⼿，才可以
請求付款或⾏使其他票據權利。如果不⼩⼼把票據弄丟，或被偷、遭到無法回復的毀損⽽滅失，這種執票⼈並
沒有拋棄票據，票據卻脫離執票⼈占有的狀況（法律上稱為「票據喪失」）[2]，如果想避免付款⼈付錢給別
⼈，票據權利⼈可選擇依票據法所規定票據喪失的程序處理，也可以選擇依票據法施⾏細則第4條[3]所規定的
假處分程序處理。本⽂只介紹前者，也就是票據喪失的救濟程序[4]。

遇到弄丟票據這種常⾒的票據喪失原因，救濟程序分為三步驟（如圖1）：⾸先要先辦理⽌付的通知[5]，然後
向法院聲請公⽰催告，最後則是向法院聲請除權判決。本篇以「⽀票」為例，先說明如何向銀⾏辦理⽌付通知
（第⼀步驟）[6]，下⼀篇則說明如何向法院聲請公⽰催告、除權判決[7]。

圖1：⽀票喪失的救濟程序
資料來源：作者繪製。

⼀、什麼是⽌付通知？

依票據法第18條第1項本⽂[8]的規定，票據喪失時，票據權利⼈可以為⽌付的通知。所謂「⽌付通知」就是通
知付款⼈停⽌付款的意思，也就是當票據權利⼈發現票據遺失時，可以將票據遺失的情形通知付款⼈，讓付款
⼈知道在第三⼈提⽰票據時，停⽌付款。

但如果票據權利⼈謊報弄丟票據⽽為⽌付通知，經過法院審判確實是謊報⾏為、有罪確定，也就表⽰票據權利
⼈謊稱票據喪失的事實⾃始⾄終並不存在，則⽌付通知也會失效，所以執票⼈當然可以提⽰票據，依票據法的
規定⾏使票據權利[9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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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⽀票⽌付通知的⽅式：填具「掛失⽌付通知書」及「遺失票據申報書[10]」

以商業流通常⾒的⽀票為例：⽀票的付款⼈是受委託的銀⾏等⾦融業者[11]，所以票據權利⼈必須填具「掛失
⽌付通知書」及「遺失票據申報書」，通知銀⾏等⾦融業者停⽌付款。

附帶⼀提，如果是「本票」遺失，因為付款⼈就是本票的發票⼈，⽽不是銀⾏或其他⾦融業者[12]，所以在⽌
付通知此⼀步驟並不是通知銀⾏⽌付，⽽是要向警局報案[13]。

（⼀）誰可以做⽌付通知？

前⾯說到票據權利⼈發現票據遺失時，可以通知付款⼈停⽌付款。然⽽「票據權利⼈」是指哪些⼈？原票據的
執票⼈可以持票請求付款，當然算是票據權利⼈，但「發票⼈」是不是也算票據權利⼈？

發票⼈本來是票據債務⼈[14]，不是票據權利⼈。但如果發票⼈簽發票據，在還沒把票據交出去之前，票據就
遺失，譬如買賣契約的買受⼈簽發⽀票⼀紙，打算⽤⽀票付買賣價⾦，本來第⼆天要將⽀票交給出賣⼈，但當
天夜裡這張⽀票卻遭竊，此時因出賣⼈還沒拿到⽀票，尚未取得任何票據權利，因此出賣⼈並不是票據權利
⼈，⽽⽀票還在發票⼈⼿上尚未交付出去，發票⼈就像執票⼈，同時兼具票據權利⼈與義務⼈的雙重⾝分。

因此，實務上就以「發票⼈是否已交付票據」，判斷發票⼈是否屬於票據權利⼈：如果發票⼈簽發票據後，票
據已經有效，但在尚未將票據交付他⼈之前，票據就遺失，這種狀況下發票⼈同時兼具票據權利⼈及義務⼈的
⾝分[15]，這時候發票⼈可以為⽌付通知；相反地，如果票據已交付他⼈，則發票⼈僅單純為票據債務⼈，不
可以為⽌付通知。

（⼆）可以授權或委任他⼈代為通知銀⾏⽌付嗎？

另外，由於⺠法有代理制度[16]及委任[17]的規定，則票據權利⼈是否可以授權他⼈或是委任他⼈，由他⼈代
為通知銀⾏⽌付？對此，實務常⾒的作法會因票據權利⼈是否為⾃然⼈⽽有差異：倘若票據權利⼈為⾃然⼈，
則在辦理票據掛失⽌付時，銀⾏或⾦融業者通常都會要求⾃然⼈本⼈親⾃辦理，不得授權他⼈或委任他⼈代為
⽌付的通知，以杜爭議；但如果票據權利⼈為公司或法⼈時，則允許委任其他⾃然⼈辦理⽌付的通知。

（三）通知書和申報書要寫哪些內容？

依票據法施⾏細則第5條第1項[18]及票據掛失⽌付處理規範[19]第3條[20]規定，票據權利⼈為⽌付通知時，應
填具「掛失⽌付通知書」及「遺失票據申報書」，這些⽂件上應載明下列事項：

1. 

票據喪失經過。
2. 

喪失票據的類別、帳號、號碼、⾦額等相關記載。



（四）到哪裡下載「掛失⽌付通知書」及「遺失票據申報書」的式樣？

⽬前各銀⾏均備有制式的「票據掛失⽌付申請書」及「遺失票據申報書」，台灣票據交換所的網站也有檔案可
供下載[21]。

三、不得⽌付通知的票據

雖說票據遺失後，可以依法通知付款⼈停⽌付款[22]，但某些票據縱使遺失，仍不得為⽌付通知，也就是如果
有⼈拿著不可⽌付的票據請求付款⼈付款時，付款⼈仍必須依照票載⾦額⽀付給執票⼈。

⾄於對哪些票據不得為⽌付通知呢？依法下列票據不得為⽌付通知：

四、⽌付通知後的下⼀步：5⽇內聲請公⽰催告

當票據權利⼈為⽌付通知後，付款⼈就不得付款。但要特別注意，依票據法第18條[29]規定，當票據權利⼈辦
妥掛失⽌付後，要在5⽇內向付款⼈提出已向法院聲請公⽰催告的證明（通常是經法院蓋收⽂章的公⽰催告聲
請狀副本）。因此如果票據權利⼈在提出⽌付通知5⽇內，沒有向法院聲請公⽰催告，並向付款⼈提出已為公

3. 

通知⽌付⼈的姓名、年齡、住所。如果是機關、團體或公司、⾏號，應加蓋正式印信，並應由負責⼈簽
名

1. 

無存款⼜未經允許墊借的票據[23]；
2. 

付款⼈已經付款的票據[24]；
3. 

⽌付通知失效的票據[25]；
4. 

未屆到期⽇的票據[26]；
5. 

已經簽名⽽沒有記載完全的票據[27]；
6. 

保付⽀票[28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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⽰催告的證明，那之前所做的⽌付通知就會失效，付款⼈還是可以對提⽰該票據的⼈付款。

註腳
   臺灣⾼等法院花蓮分院106年度上易字第79號⺠事判決：「按票據上權利之⾏使，與票據之占有，在票

據法上有不可分離之關係，⾮持有票據之執票⼈，不得⾏使票據上之權利。在此所謂『占有』並不以實際
占有為限，包括占有輔助⼈為本⼈占有意思⽽占有及間接占有均應屬之。次按凡在票據背⾯或其黏單上簽
名⽽形式上合於背書之規定者，即應負票據法上背書⼈之責任，縱係屬隱存保證背書，且為執票⼈所明知
，仍不能解免其背書⼈之責任。」

[1]

   最⾼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2540號⺠事判決：「票據法第⼗九條第⼀項所謂之『票據喪失』，係指票據因
被盜、遺失或滅失⽽喪失占有者⾔。此就⺠法第七百⼗⼋條，⺠事訴訟法第五百五⼗九條規定對照觀之⾃
明。若票據為他⼈侵占時，則不包括在內。」
臺灣⾼等法院臺中分院110年度上易字第177號⺠事判決：「……票據喪失時，票據權利⼈得為⽌付之通
知。票據喪失時，票據權利⼈得為公⽰催告之聲請，票據法第18條第1項、第19條第1項亦有明⽂。所謂
『票據喪失』，係指票據因被盜、遺失或滅失⽽喪失占有者⾔，此就⺠法第718條……以及⺠事訴訟法第
559條就公⽰催告之聲請程序規定……對照觀之⾃明。準此，票據權利⼈倘⾮因被盜、遺失或滅失⽽喪失
票據之占有，即不應許其為公⽰催告之聲請。」臺灣新北地⽅法院103年度訴字第2210號⺠事判決也採
取同樣的⾒解。

[2]

   票據法施⾏細則第4條：「票據為不得享有票據上權利或票據權利應受限制之⼈獲得時，原票據權利⼈得
依假處分程序，聲請法院為禁⽌占有票據之⼈向付款⼈請求付款之處分。」

[3]

   如果票據不是遺失，⽽是被侵占或其他財務糾紛問題，就不能依本篇票據遺失的救濟程序辦理。其他爭執
票據付款等問題，請參閱：⿈于⽟（2022），《票據被侵占，要怎麼拒絕付款？謊報遺失會有什麼責任
？》。

[4]

   但依票據法第18條第1項本⽂的規定：「票據喪失時，票據權利⼈『得』為⽌付之通知。」既是「得」，
⽽不是規定「應」，因此票據權利⼈是否要⽌付通知，乃是保全其票據權利的問題，倘若票據喪失後，票
據權利⼈不為⽌付通知，任由付款⼈付款，仍係票據權利⼈個⼈⾃願損失的問題，是以如果執票⼈喪失票
據，並未向付款⼈為⽌付通知，⽽是直接向法院聲請公⽰催告，法院應准許該聲請。參考司法院第三期司
法業務研究會（1983/5/2）的研討結論。

[5]

   本篇雖以⽀票為例，但票據喪失的救濟程序（票據法第18、19條）規定在票據法第⼀章通則，因此不管
是匯票、本票還是⽀票，⼀旦喪失，救濟程序都要經過三個步驟：先辦理⽌付的通知，然後向法院聲請公
⽰催告，最後則是向法院聲請除權判決。只不過在第⼀個步驟中所稱的「⽌付通知」係指通知付款⼈停⽌
付款，因此就依照不同的票據，通知不同的付款⼈：⽀票是⾦融業者；匯票則是付款⼈；本票則是發票⼈
。可以同時參照票據掛失⽌付處理規範。

[6]

   ⿈于⽟（2022），《票據遺失該怎麼辦？（下）：再向法院聲請公⽰催告、除權判決》。[7]

   票據法第18條第1項：「票據喪失時，票據權利⼈得為⽌付之通知。但應於提出⽌付通知後五⽇內，向付
款⼈提出已為聲請公⽰催告之證明。」

[8]
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HLHV,106%252c%25e4%25b8%258a%25e6%2598%2593%252c79%252c20180330%252c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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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財政部台財融（⼀）字第0928010387號令（2003/3/18）。[9]

   票據掛失⽌付資訊處理須知三：「⾦融業者受理掛失⽌付之通知時，除請票據權利⼈填具『掛失⽌付通知
書』（式樣⼀之⼀）及『遺失票據申報書』（式樣⼀之⼆）……。」

[10]

   票據法第4條：「
I 稱⽀票者，謂發票⼈簽發⼀定之⾦額，委託⾦融業者於⾒票時，無條件⽀付與受款⼈或執票⼈之票據。
II 前項所稱⾦融業者，係指經財政部核准辦理⽀票存款業務之銀⾏、信⽤合作社、農會及漁會。」

[11]

   ⼀般⼈俗稱的「台銀本票」，是指臺灣銀⾏的本⾏⽀票，所以性質上是⽀票，並不是本票，要填寫前述通
知書、申報書向銀⾏⽌付通知。

[12]

   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10年度司催字第657號⺠事裁定：「⼆、若正確遺失之票據種類為『⽀票』，請提出
由付款銀⾏簽章出具之票據掛失⽌付通知書正本……。三、若正確遺失之票據種類為『本票』，請提出向
警察機關報案之證明⽂件『正本』……。」

[13]

   例如依票據法第29條第1項規定，匯票的發票⼈應必須依照匯票⽂義擔保承兌及付款，所以匯票的發票⼈
是票據債務⼈。

[14]

   （72）廳⺠⼀字第0124號（1983/2/24）：「司法院第⼆廳研究意⾒：發票⼈簽發票據後，在未轉讓他
⼈以前，同時兼有票據權利⼈（即對⼰發票；或票上未載受款⼈，則發票⼈視為受款⼈是）及票據債務⼈
兩種⾝分。」此外，也可從票據法施⾏細則第5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得出相同結論，這款規定掛失⽌付通
知書上應載明事項有「票據權利⼈為發票⼈時，並應使⽤原留印鑑」，可以看出發票⼈也可以是票據權利
⼈，通知⽌付。
⾄於通知⽌付⼈是否為票據權利⼈，依台北市銀⾏公會會業字第0609號函（1979/5/1），付款銀⾏並不
負認定之責（函⽂可參考臺灣⾼等法院臺南分院92年度上易字第225號⺠事判決）。因為票據權利⼈通
知票據掛失⽌付，要依照「票據掛失⽌付處理準則」填具「票據掛失⽌付通知書」外，並應依照「票據掛
失⽌付資訊處理須知」填具「遺失票據申報書」，⼀併交由付款⾏送請當地票據交換所轉送警察局協助偵
查，對於偽報遺失票據者，已有法律制裁之嚇阻效⽤。

[15]

   ⺠法第103條⾄第110條、第167條⾄第171條。[16]

   ⺠法第528條⾄第552條。[17]

   票據法施⾏細則第5條第1項：「票據權利⼈依本法第⼗⼋條規定為⽌付之通知時，應填具掛失⽌付通知
書、載明左列事項、通知付款⼈。
⼀、票據喪失經過。
⼆、喪失票據之類別、帳號、號碼、⾦額及其他有關記載。
三、通知⽌付⼈之姓名、年齡、住所。其為機關、團體者，應於通知書上加蓋正式印信。其為公司、⾏號
者，應加蓋正式印章，並由負責⼈簽名。個⼈應記明國⺠⾝分證字號。票據權利⼈為發票⼈時，並應使⽤
原留印鑑。」

[18]

   原名稱為「票據掛失⽌付處理準則」，2001年6⽉4⽇的財政部⾦融局（⼀）字第90227072號函准備查
修正名稱及第3、4、15條條⽂。

[19]

   票據掛失⽌付處理規範第3條：「票據權利⼈為⽌付之通知時，應填具『掛失⽌付通知書』及『遺失票據[20]

https://law.banking.gov.tw/Chi/FLAW/FLAWDOC03.aspx?datatype=etype&cnt=15&sdate=20030301&edate=20030331&eadmin=1&recordNo=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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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80028&flno=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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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ParaDeatil.aspx?pcode=B0000001&bp=1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ParaDeatil.aspx?pcode=B0000001&bp=2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ParaDeatil.aspx?pcode=B0000001&bp=60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80029&flno=5
https://www.twnch.org.tw/banklist/salerule/%25E7%25A5%25A8%25E6%2593%259A%25E6%258E%259B%25E5%25A4%25B1%25E6%25AD%25A2%25E4%25BB%2598%25E8%2599%2595%25E7%2590%2586%25E8%25A6%258F%25E7%25AF%2584.DOC


申報書』，載明左列事項，通知付款⾏庫。付款⾏庫應即將『掛失⽌付通知書』影本送交票據交換所，並
於掛失⽌付票據經提⽰退票時，將該『通知書』及『申報書』⼀併送達票據交換所。
⼀、票據喪失經過。
⼆、喪失票據之類別、帳號、號碼、⾦額及其他掛失⽌付通知書規定應記載之有關事項。
三、通知⽌付⼈之姓名、年齡、住所。其為機關、團體者，應於通知書上加蓋正式印信；其為公司、⾏號
者，應加蓋正式印章；並均應由負責⼈簽名，個⼈應記明國⺠⾝分證字號，票據權利⼈為發票⼈時，並應
使⽤原留印鑑。

   台灣票據交換所（n.d.），《其他服務》。[21]

   依據「票據掛失⽌付資訊處理須知」⼆的規定，這些得為⽌付通知的票據，包括已記載完成的票據、未記
載完成的空⽩票據及完全空⽩票據。

[22]

   票據法施⾏細則第5條第2項：「付款⼈對通知⽌付之票據，應即查明，對無存款⼜未經允許墊借票據之
⽌付通知，應不予受理。對存款不⾜或超過付款⼈允許墊借⾦額之票據，應先於其存款或允許墊借之額度
內，予以⽌付。其後如再有存款或續允墊借時，仍應就原⽌付票據⾦額限度內，繼續予以⽌付。」

[23]

   票據法施⾏細則第6條：「本法第⼗⼋條、第⼗九條規定，對業經付款⼈付款之票據不適⽤之。」[24]

   票據法施⾏細則第7條：「
I 票據權利⼈雖曾依本法第⼗⼋條第⼀項規定，向付款⼈為公⽰催告聲請之證明。但其聲請被駁回或撤回
者，或其除權判決之聲請被駁回確定或撤回，或逾期未聲請除權判決者，仍有本法第⼗⼋條第⼆項規定之
適⽤。
II 依本法第⼗⼋條第⼆項規定⽌付通知失其效⼒者，同⼀⼈不得對同⼀票據再為⽌付之通知。」

[25]

   票據法施⾏細則第5條第3項：「票據權利⼈就到期⽇前之票據為⽌付通知時，付款⼈應先予登記，俟到
期⽇後，再依前項規定辦理。其以票載發票⽇前之⽀票為⽌付通知者，亦同。」
票據掛失⽌付處理規範第10條：「票據權利⼈就到期⽇前之票據為⽌付通知時，付款⾏庫應先予登記，
俟到期⽇後，再依規定辦理。但票據權利⼈仍應依本規範第四條規定於⽌付通知後五⽇內，提出已為聲請
公⽰催告之證明。⽀票在票載發票⽇屆⾄前為⽌付之通知者，亦同。」

[26]

   票據法施⾏細則第5條第4項：「通知⽌付之票據如為業經簽名⽽未記載完成之空⽩票據，⽽於喪失後經
補充記載完成者，準依前兩項規定辦理，付款⼈應就票載⾦額限度內予以⽌付。」
票據掛失⽌付處理規範第11條第1項：「通知⽌付之票據如為業經簽名⽽未記載完成之空⽩票據，⽽於喪
失後經補充記載完成者，準照前三條規定辦理，付款⾏庫應就票載⾦額限度內予以⽌付。」所以已經簽名
但未記載完全之空⽩票據雖不得辦理⽌付通知，但如果在票據喪失後經補充記載完成，則得在票載⾦額限
度內⽌付。

[27]

   票據法第138條：「
I 付款⼈於⽀票上記載照付或保付或其他同義字樣並簽名後，其付款責任，與匯票承兌⼈同。
II 付款⼈於⽀票上已為前項之記載時，發票⼈及背書⼈免除其責任。
III 付款⼈不得為存款額外或信⽤契約所約定數⽬以外之保付，違反者應科以罰鍰。但罰鍰不得超過⽀票
⾦額。
IV 依第⼀項規定，經付款⼈保付之⽀票，不適⽤第⼗⼋條、第⼀百三⼗條及第⼀百三⼗六條之規定。」

[2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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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票據遺失，票據喪失，⽀票，⽌付通知，掛失

   票據法第18條：「
I 票據喪失時，票據權利⼈得為⽌付之通知。但應於提出⽌付通知後五⽇內，向付款⼈提出已為聲請公⽰
催告之證明。
II 未依前項但書規定辦理者，⽌付通知失其效⼒。」

[2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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